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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自治区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满洲豆、二连浩特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;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人事

处;各大企业事业单位人事部门 z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贯彻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办法>> (内政办发 (2015) 71

号)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

一、关于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

(一)微费比例。全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执行统一的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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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比例，参保单位缴费比例为 20% ，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 8% ;

元雇工的个体工商户、非全目制从业人员、各类灵活就业人员

(以节简称灵活就业人员) ，缴费比例为 20%. ，

(二)缴费基敛。从 2016 年 l 月起，参保单位的缴费基数依

据本单位工资总额、参保人数和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进行
核定 z

参保单位当月缴费基数=本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×缴

费当月参保职工人数

本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E 本单位上年度工资总额 4 本

单位上年度参保职工平均人数 ι12

按上述办法计算的参保单位当月缴费基数低于参保人员缴费

基数之和的，按照参保人员缴费基数之和核定单位缴费基数。

单位职工以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确定缴费基敛。上年度本

人月平均工资低于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60% 的，以全区在岗

职工平均工资 60% 为基数缴费;高于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

300% 的，以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300% 为基数缴费。

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基数，在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60%

至 300% 的范围内，由盟市划分若干档次，参保人员自主选择缴

费基数。

土年皮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公布前，单位和职工暂按上年

度缴费基数预缴养老保险费，待全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公布后及

时核定缴费基数，并依据核定后的缴费基数缴纳养老保险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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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缴费基数的过渡。对于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低于自治区

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盟市，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采取过渡措

施，即 2016 年、 2017 年缴费基数分别不低于上年度自治区在岗

职工平均工资的 50% 和 55% ，2018 年及以后最低缴费基数不低

于上年度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% 。

(四)缎费标准的支~.参保人员与单位建立或解除劳动关

系，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。职工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按灵活就

业人员缴费政策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;灵活就业人员与企业建立

劳动关系后，应当按照企业职工相关政策缴纳养老保险费 a

(五)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补缴。

1. 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职工，可以纳入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。 1996 年 1 月 1 日前参加工作的，可从实行个人缴

费制度之月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，从 1996 年 1 月起补建基本

养老保险个人账户; 1996 年 1 月 1 日后参加工作的，从参加工

作之月起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，补建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，

补缴费用基数可参考本人历年工资水平由单位和职工协商确

定，但不低于补缴费用时上年度自治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

60%;补缴费用期间的缴费指数统一按补缴费用基数与补缴费用
时上年度自治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值确定;补缴费用比例

为 28% .其中 8% 一次性记入个人账户，其余部分纳入统筹

基金。

单位职工补缴费用标准=补缴费用基数 X28% X 补缴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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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数

2. 已经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，间断
缴费的，可以补缎间断期间的养老保险费用。补缴费用标准为补

缴费用时上年度自治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20%，其中 8%一
次性记入个人账户，其余部分纳入统筹基金。补缴费用期间的缴

费指数统一按 1确定。

灵活就业人员补缴费用标准=补缴费用时上年度自治区在岗

职工月平均工资 X20%X 补缴费用月敖
(六)劳务派遣机构继费标准。劳务派遣机构及与之建立劳

动关系的人员，应按属地原则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按照

企业及其职工缴费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。

(七〕城镇灵活就业的农(牧)氏缴费标准。从 2016 年 1 月
l 日起，城镇灵活就业的农(牧)民，可自愿参加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，按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标准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。

二、关于基本养老金计发标准

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累计缴费满 15 年(含视同缴

费年限)的，应按月享受基本养老金。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

(统筹养老金)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，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参

保人员退休时自治区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

平均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，缴费每满 1年发给 I%i 个人账户养

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敛。对于统 ßR结合前参
加工作的人员.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，
- 4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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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统账结合前的缴费年限(含视同缴费年限)再发给过渡性养

老金，

基本养老金按以下公式计算 2

基础养老金= (退休时上年度自治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+

指数化月平均工资) -;-.2X缴费年限 X1%
个人账户养老金=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÷计发月数

过渡性养老金=指数化月平均工资×统账结合前的缴费

年限 X1.2%

指数化月平均工资 2 退休时土年度自治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

资×平均缴费工资指数

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=1，立十字二十五2··十二坦坦坦 l-'-N
l"1I-}ι ，-，ι/1-3 C建立个人政户上-"，1 门

XIJ
t XIJ-] ，XIl-2......X 建立个人般..~..为参保人员退休当年至建

立个人账户年皮相应年度本人各月缴费工资基数之和， C" - 1，

C，斗，C 11.....3.'!-"-"C 建立个人账户主-华为参保人员退休上一年至建立个人

账户上一.年相应年度自治区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回

N为参保人员建立个人账户后的缴费年限，不足整年的，

按缴费月数除以 12换算(保留两位小数)。
为了保持待遇水平平稳衔接， 2016 年 l 月]日以后退休的

人员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高于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盟市，

采取"封定基数"办法进行过渡，即基础养老金计算公式中的上

年度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使用 2015 年盟市的在岗职工平均
一 5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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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计算;待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高于 2015 年盟市在岗职
王平均工资后，基础养老金依据自治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。

三、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

(一)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，仍按现行入库办

法和缴费级次办理，待条件成熟后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办法》规定直接缴入自治区级国库。

(二)各盟市、旗县〈市、区)及自治区相关部门应严格执

行自治区下达的养老保险基金预算。各地自定政策增加的支出以

及应核未核等原因导致的基金缺口由当地财政自行承担;由于自

治区按规定程序调整预算或其他政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缺口，由

各级财政分级负担，具体分担比例另行制定。各地应按照《内蒙

古自治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办法》规定，确保

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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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6年 2 月 23 目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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